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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08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0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00 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2008 年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到

董事 9人，实到 8人，其中董事于淑珉授权董事林澜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的召开

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二、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 200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2007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经境内外审计师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和德豪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按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本公司 2007 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5,039 万元和人民币 23,871 万元，将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本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本公司审计师的议案》： 

本公司拟继续聘请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和德豪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分别为本公司2008财政年度境内外审计师。 

五、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董事会针对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详见附件一）。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附件二）及《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说明》（详见附件三）。 

七、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人民币 11,912,351.37 元；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共计人民币16,114,306.85元；③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0,545,832.80

元；④计提坏账准备共计人民币 9,632,967.53 元；⑤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

民币 18,464,851.33 元。上述减值准备不涉及关联方。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07年股东周年大会的

议案》： 

本公司决定于2008年6月25日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

公司2007年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相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07年股东周年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一、二、三、四、七项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2007 年股东周年大会以普通

议案的方式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8 年 4 月 24 日 

 

附件一：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针对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保留事项：如财务报表附注 6.注释 4、注释 6，附注 11、附注 15 所述，  贵公

司原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格林柯尔

系公司”）与  贵公司在 2001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及

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另外，在此期间，格林柯尔系公司还通过天津立信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等特定第三方公司与  贵公司发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上述交

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为 贵公司已向法院起诉。该等



 

事项涉及  贵公司与格林柯尔系公司及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应付款项。贵公

司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佛山中院”）

编号为（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93 号及第 94 号的民事判决书及于 2008 年 3 月

31 日收到佛山中院（2006）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53 号、154 号、175 号、181 号、

182 号、185 号、186 号民事判决书，佛山中院对贵公司起诉格林科尔系公司及特定

第三方案件中的九项案件进行一审判决，判决贵公司胜诉。上述九项诉讼的对方当

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予以上诉，目前此案尚在审理中。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贵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6.51 亿元。贵公司

已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3.64 亿元。我

们无法采取适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笔款项所作

估计坏账准备是否合理，应收款项的计价认定是否合理。 

 

说明:由于本公司与本公司前任单一大股东——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或其通过第三方公司在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关联交易

及不正常现金流入流出，上述交易与资金的不正常流入流出，以及涉嫌资金挪用行

为已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和

上述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为 6.51 亿元。 

本公司根据目前所了解的案件信息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的应收款项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并对此计提了坏账准备人民币 3.64 亿元。估计依据包括：

本公司申请法院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财产的查封冻结资料以及本公司聘请的案件律师

对上述资金占用所作的初步分析报告。经律师分析，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产

价值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格林柯尔系公司在法院被诉总债权金额约为人民币 24 亿

元，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资金侵占的起诉标的额为 7.92 亿元，并存在按照财产

与债务的比例清偿的可能性。本公司根据估计的清偿比例并考虑案件尚在审理过程

中，法院对本公司债权金额尚未确认，本公司董事会作出了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并

计提了坏账准备人民币 3.64 亿元。 

同时，本案代理律师事务所声明:除其所代理的案件外，律师事务所无法保证其

他相关案件资料及数据的真实性，也不能对所代理的案件的结果做出保证，再有，

公司相关子公司能否参与格林柯尔系公司财产的分配将取决于法院的决定。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坏帐准备的计提是一项会计估计，对此项应收款的帐务处

理没有违反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虽然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本公司

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其特定第三方案件中九项诉讼作出一审判决，但由于上述九

项诉讼的对方当事人又提起上诉，所以上述判决尚未生效。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由

于 2007 年对此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程度与 2006 年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此项保留意见不会对本公司 2007 年度利润表编制的公允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待法院作出判决且清偿比例明确后，根据确定的可收回比例追溯调整

2005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调整 2006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科目。本公司已经采取了查封保全格林柯尔系公司可供清欠财

产等措施，本公司还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尽最大努力使本公司债权得到保障。 

 

附件二：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以 2007 年

1 月 1 日为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

权投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准则的规定，报告期内，

本公司对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由权益法变更为成本法，对企

业所得税核算方法由应付税款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深交所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备忘

录第 1 号》规定，对于在经济业务中收到或对外作为货款支付的银行承兑汇

票，不作为收到或支付现金处理。本公司以前年度将其作为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以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计入现金流量表，本年

度本公司对此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不再将其作为现金流量计入现金流量

表。 

附件三：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影响的说明 

 

(一)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以 2007 年 1 月 1



 

日为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准则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年初所有

者权益的影响见附注 19。除本报告期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由权益法

变更为成本法，并将长期股权投资差额冲回，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企业所得税核

算方法由应付税款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其对本公司报告期各年度的影响如下： 

 

                       影响各年会计利润数                      

   会计政策变更项目        2006年年初数        2006年度        2007 年度        累积影响数    

1．投资收益  60,646,847.60 -3,394,121.40 ---   57,252,726.20

2．所得税费用  --- 21,386,732.06 (10,087,064.29)   11,299,667.77

小计  60,646,847.60 17,992,610.66 (10,087,064.29)   68,552,393.97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深交所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备忘录第 1号》

规定，对于在经济业务中收到或对外作为货款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不作为收到或

支付现金处理。本公司以前年度将其作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及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计入现金流量表，本年度本公司对此项会计政策进行变

更，不再将其作为现金流量进入现金流量表。 

       本公司本报告期已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06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由

于此项会计政策的变更，2006 年度减少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565,225,783.22 元，减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65,225,783.22 元。     

 

 

 

 

 

 

 

 

 


